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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8620-3879 0290  传真：8620-3821 9766 

国信信扬律师事务所 

关于广东榕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之 

补充法律意见书（四） 

国信信扬法字（2015）第 226 号 

 

致：广东榕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国信信扬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受广东榕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广东榕泰”或“公司”）委托，担任广东榕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广东榕泰”）发行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

称“本次重大重组”或“本次交易”）的专项法律顾问，为本次交易提供法律服

务。 

本所已于 2015 年 8月 12日就本次交易出具了《国信信扬律师事务所关于广

东榕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法律

意见书》（以下简称“原法律意见书”）。 

本所已于 2015 年 11月 16日就本次交易出具了《国信信扬律师事务所关于

广东榕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补

充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本所已于 2015 年 11月 25日就本次交易出具了《国信信扬律师事务所关于

广东榕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补

充法律意见书（二）》（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本所已于 2015 年 12月 16日就本次交易出具了《国信信扬律师事务所关于

广东榕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之补充法律意见书

（三）》（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三”）。 

现本所就本次重大重组在 2015 年 8月 12日至《国信信扬律师事务所关于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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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榕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之补充法律意见书（四）》

（以下简称“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或“补充法律意见书四”）出具日期间（以下

简称“加期期间”）内，与本次重大重组有关的重大问题及存在的重大变化情况

进行核查并发表意见，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补充法律意见书四是对本所出具的原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一、补充

法律意见书二与补充法律意见书三的补充，除非另有说明，本所在原法律意见书、

补充法律意见书一、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与补充法律意见书三中的释义、声明、承

诺适用于补充法律意见书四。 

基于上述，本所及经办律师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要求，按

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如下补充法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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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正文 

一、关于本次交易取消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准和授权 

（一）广东榕泰召开董事会会议，取消了本次重组的募集配套资金安排 

1、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2015年第105次会议审核结

果，2015年12月14日，广东榕泰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调整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议案》等议案，取消了本次重大资产

重组方案中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安排。本次重组购买资产交易的现金对价和

本次重组的相关费用，公司将以自有或自筹资金支付，除上述情况外本次重大资

产重组方案的其他内容均保持不变。 

经核查，广东榕泰董事会决议取消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属于广东榕泰2015

年9月15日召开的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

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的议案》对董事会授权范围，该调

整无需另外召开股东大会审议。 

2、广东榕泰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已经按规定公告。 

3、2015年12月14日，广东榕泰与新余勤利道、新余勤为成、深圳书生、揭

阳长和签署了《广东榕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募集配套资金之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

协议之终止协议》，终止了广东榕泰与新余勤利道、新余勤为成、深圳书生、揭

阳长和于2015年8月12日 《广东榕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募集配套资金之非公开发

行股份认购协议》 。 

（二）取消募集配套资金不构成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的重大调整 

1、广东榕泰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的调整，仅仅是取消了发行股份募

集配套资金的安排，方案的其他内容不变。 

2、根据中国证监会2013年2月5日发布的《配套募集资金方案调整是否构成

原重组方案的重大调整》解答的相关规定，调减和取消配套融资不构成重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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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大调整，因此广东榕泰董事会作出决议，取消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安排，

不构成重组方案的重大调整。 

根据上述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广东榕泰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召开召

集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广东榕泰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

议作出取消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中关于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安排，属于广

东榕泰2015年9月15日召开的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提请

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的议案》的授权范围，

董事会的相关决议有效；广东榕泰取消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中关于发行股份募

集配套资金不构成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的重大调整，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因此广东榕泰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作出取消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中

关于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安排的决议有效。 

二、关于上市公司一致行动人 

（一）广东榕泰高级瓷具有限公司、揭阳市兴盛化工原料有限公司的股权

结构 

1、广东榕泰高级瓷具有限公司 

（1）广东榕泰高级瓷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榕泰瓷具”）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美元） 
持股比例

（%） 

1 
揭阳市榕丰塑胶

制品有限公司 
750 75 

2 泰国华泰塑胶厂 250 25 

合计  1000 100 

（2）揭阳市榕丰塑胶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榕丰塑胶”）的股权结构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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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 

1 林素娟 130.5 100 

合计  290 100 

根据上述，林素娟通过榕丰塑胶持有榕泰瓷具 75%股权，是广东榕泰的实际

控制人。 

2、揭阳市兴盛化工原料有限公司 

（1）揭阳市兴盛化工原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盛化工”）的股权结构如

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港元） 
持股比例

（%） 

1 
揭阳市仿瓷材料

有限公司 
3500 70 

2 香港兴达行 1500 30 

合计  5000 100 

（2）揭阳市仿瓷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仿瓷材料”）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 

1 杨启昭 2970 99 

2 谢洁丽 30 1 

合计  3000 100 

根据上述，杨启昭通过仿瓷材料持有兴盛化工 70%股权，为兴盛化工的实际

控制人。 

（二）广东榕泰高级瓷具有限公司与揭阳市兴盛化工原料有限公司存在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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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关系 

根据广东榕泰最近三年即 2012 年至 2014 年的《年度报告》，在该三年《年

度报告》的第六节股份变动及股东情况显示，广东榕泰均披露了榕泰瓷具与兴盛

化工存在关联关系。 

（三）林素娟与杨启昭是夫妻关系 

经核查，林素娟与杨启昭是夫妻关系。 

（四）林素娟与杨启昭合计持有广东榕泰 36.21%股份 

林素娟通过榕泰瓷具间接持有广东榕泰 22.89%股份，杨启昭通过兴盛化工

间接持有广东榕泰 13.32%股份，即林素娟与杨启昭合计间接持有广东榕泰

36.21%股份。具体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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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律师认为，林素娟与杨启昭是夫妻关系，夫妻双方合计间接持有广东榕

泰 36.21%的股份，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相关规定，林素娟与杨启昭

揭阳市兴盛化工原

料有限公司 

林素娟 杨启昭 

揭阳市榕丰塑胶制

品有限公司 

揭阳市仿瓷材料有

限公司 

广东榕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榕泰高级瓷具

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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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一致行动人关系。 

三、关于森华易腾经营资质 

经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止，森华易腾新增与换领如下经营资

质： 

1、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颁发的编号为 B1-20140462 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有效期为 2015 年 11 月 11 日至 2019 年 11

月 26 日。业务种类为第一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因特网数据中心业务，业务覆盖

范围为北京 1 直辖市以及廊坊、无锡、济南 3 城市。 

2、北京市通信管理局颁发的编号为京 B1.B2-20070120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自 2015 年 11 月 3 日至 2018 年 11 月 28 日，

业务种类为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因特网接入服务业务与第一类增值电信业

务中的因特网数据中心业务，业务覆盖范围为北京市。 

3、方圆标志认证集团有限公司颁发的编号为 00215Q17545R0M 的《质量管

理体系认证证书》，有效期为 2015 年 12 月 16 日至 2018 年 9 月 15 日，管理体系

符合 GB/T 19001-2008/ISO 9001：2008《质量管理体系 要求》，覆盖的产品及其

过程为互联网数据中心（IDC）服务、互联网接入（ISP）服务、云计算平台服

务。 

本所律师认为，森华易腾具备开展 IDC、ISP 以及云计算业务的相关资质。 

四、关于森华易腾之电信主管部门审批办理进展 

经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止，森华易腾办理电信业务经营许可

证中股东信息进展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颁发的编号为 B1-20140462 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附页）内容显示，森华易腾电信业务经营许可

证中股东信息已变更为广东榕泰。 

本所律师认为，森华易腾变更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中股东信息已办理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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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关于高大鹏置换出资进展 

经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止，高大鹏置换出资进展如下： 

2015 年 7 月 29 日，森华易腾取得海淀工商局出具的《核准变更登记通知书》

[京工商海注册企许字（2015）0692145 号]。 

本所律师认为，高大鹏上述的出资置换手续已经办理完毕，不会对本次交易

造成影响。 

六、森华易腾的关联方与关联交易 

     （一）关联方 

经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止，森华易腾规范关联方的进展如

下： 

网林未名于 2015 年 11 月 24 日召开股东会，其股东万相芳、荆丽一致同意

将网林未名注销，相关注销手续正在办理之中。 

（二）关联交易 

1、关联采购情况 

关联方 

2015 年 1~9 月 2014 年年度 2013 年年度 

金额（元） 
占报告期

成本(%) 
金额（元） 

占报告期

成本(%) 
金额（元） 

占报告期

成本(%) 

网林未名 6,554,242.85 7.55% 4,538,089.74 4.92 10,199,681.94 12.37 

合计 6,554,242.85 7.55% 4,538,089.74 4.92 10,199,681.94 12.37 

2、森华易腾应收关联方款项 

项目名称 关联方 

余额（元） 占全部应收（付）款项余额比重（%） 

2015-9-30 2014-12-31 2013-12-31 2015-9-30 2014-12-31 2013-12-31 

其他应收款 

高大鹏 -- 23,709,445.34 13,039,445.34 -- 83.52 78.60 

网林未名 -- 2,500,000.00 2,000,000.00 -- 8.81 12.06 

万相芳 -- 400,180.00 400,180.00 -- 1.41 2.41 

肖梅 -- 204,765.44 204,765.44 -- 0.72 1.23 

其他应收款小计 -- 26,814,390.78 15,644,390.78 -- 94.46 9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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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律师认为，网林未名正在办理注销相关手续，今后将不会与森华易腾存

在同业竞争或者关联交易的情形。 

七、《交易报告书》的法律风险评价 

经核查，发行人已根据加期期间发生的变化情况修订了《交易报告书》。 

本所认为，发行人修订后的《交易报告书》及其摘要之内容及格式符合中国

证监会有关信息披露的规定，发行人修订后的《交易报告书》及其摘要不存在因

引用本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相关内容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而引

致的法律风险。发行人修订后的《交易报告书》及其摘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八、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认为： 

发行人与交易对方在加期期间内不存在影响其本次交易的情形。 

 

第二部分结尾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陆份，无副本。 

本法律意见书经本所负责人、经办律师签字和本所盖章后生效。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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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仅为《国信信扬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榕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发

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之补充法律意见书（四）》的签署页） 

 

国信信扬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林泰松 

 

                                        经办律师：                 

                                                       叶伟明 

                                                 

                                                                   

                                                       苏伟俊 

 

                                                                   

                                                       曾  锐 

 

                                                    年   月   日 

 


